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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引係依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TAICS)之規定，經技術管理委員會審定，由協

會公布之產業指引。 

本指引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指引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

業，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指引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協會不負責任何或所有

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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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的發展，自動駕駛汽車將成為

未來全新的交通方式，也預期降低每年上千萬件人為因素造成車禍傷亡之現況。國際

汽車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International)提出一套相關分類方法，

將自駕車系統分成六個層級(Level 0-5)，現行導入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的市售車輛為第二級(Level 2)，而完全不需人為操控的全自動

駕駛為第四級(Level 4)以上，以實現行車的最小安全風險。為達成第四級以上級別的安

全功能(Functional Safety)，獲取車輛在道路上的精確位置資訊是首要核心技術。此外，

依先進駕駛車輛安全研究指出，若要將導航設備建構至自動駕駛層級，勢必要將車輛

導航精度提升至次公尺級以上。由於衛星定位技術於都市地區受限遮蔽或者反射訊號

影響，無法準確將自駕車定位於車道內，基於安全及硬體成本考量，除整合包含相

機、光達、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慣性導航系統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等感知元件在內，使用具備車輛導航資訊之高精地圖

(High Definition Maps, HD Maps)，提供可靠穩健之環境先驗資訊已是自動駕駛技術運行

的重要關鍵。 

根據引用標準 ISO 18750 之 Local Dynamic Map 圖層架構[8]，高精地圖為靜態數據

屬於基本底圖資訊，目的是輔助精準導航與精確車道級路網訊息，提供車載電腦進行

駕駛決策，故除需等比例表現外界車道資訊外，其特徵區塊之平面絕對精度須優於 20

公分、三維絕對精度須優於 30 公分，才能有效提供自動駕駛技術次公尺級之車道定位

要求。有鑑於此，本指引考量國內外既有製圖技術及高精地圖精度需求，針對專業化

車載行動測繪系統(Mobile Mapping System, MMS)搭載光達之圖資蒐集作業平台，提供

產製高精地圖之系統平台要求作業規格，與測繪任務執行前、測繪任務執行當下、後

續內業任務之作業程序流程及檢核評估等原則性參考實施措施。最終目的乃促使製圖

成果之精度及解析度能因應環境改變之需求，並適用於我國複雜的高度混流交通型

態，確保高精地圖產出品質，有效鏈結自動駕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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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用範圍 

本指引為使用車載行動測繪系統進行高精地圖之資料蒐集、製作、品管及驗證作

業程序（如測繪業），適用之高精地圖供應鏈架構範圍如圖 1 虛線框列所示。目的係確

保包含特徵區塊之最終產出向量地圖，成果的平面絕對精度須優於 20 公分、三維絕對

精度須優於 30公分，其精度的規格要求可詳見參考資料[2] [4]。 

 

 

圖 1 高精地圖供應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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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用標準 

下列法規、標準或文件因本指引所引用，引用章節之內容成為本指引之一部分。

如所列標準標示年版者，則僅該年版標準予以引用。未標示年版者，則依其最新版本

（含補充增修）適用之。 

ISO 18750:2018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Co-operative ITS－Local dynam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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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指引。 

3.1測繪業(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指依國土測繪法經營測繪業務之技師事務所、公司或技術顧問機構。至於測繪業

務之範疇，「測量」指以土地為標的，對地表及其上下具空間分布特性之地理資料，進

行蒐集、分析、計算、加值、整合、管理等相關之處理；而依據測量成果，展現地

貌、地物或各類自然或人文資料之處理即為「製圖」。 

3.2特徵區塊(Feature Block) 

指包含一個或多個特徵點（或稱興趣點）之測繪範圍，如地標、道路標線等高精

地圖最終產物。 

3.3高精地圖(High Definition Maps, HD Maps) 

指靜態之基本底圖數據，提供自動駕駛技術運作之可靠穩健的環境先驗資訊，輔

助車載電腦進行駕駛決策，其圖資內容、圖層類別、特徵、屬性、詮釋資料均能完整

被車輛導航系統所使用，且平面絕對精度須優於 20公分、三維絕對精度須優於 30公分

之條件。 

3.4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 

指覆蓋全球的自主授時及空間定位系統，使用者藉由自有衛星訊號接收機，即時

獲取衛星資訊以計算當下所在位置（經度、緯度和高度）及精確時間。範疇包含美國

的全球定位系統(GPS)、俄羅斯的格洛納斯系統(GLONASS)、歐洲的伽利略定位系統

(Galileo)、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BeiDou)等覆蓋全球的定位系統，以及日本(QZSS)

和印度(IRNSS)等國的區域衛星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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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慣性測量元件(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 

慣性測量元件為測量物體三軸姿態角速率及加速度等慣性觀測量的裝置，包含三

軸陀螺儀和三軸加速度計等。 

3.6慣性導航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 

慣性導航系統為慣性測量元件與計算單元組成的整合系統，直接即時解算物體的

相對位置及姿態訊息等導航資訊。 

3.7慣性導航與全球導航衛星之整合系統(INS/GNSS) 

INS/GNSS 整合慣性導航系統與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結合兩系統之特性與優勢，可

提供高精度且無縫式定位定向成果，亦可稱之為 INS/GNSS定位定向整合系統。 

3.8即時動態定位(Real-Time Kinematic, RTK) 

指採用單個或多個連續衛星觀測主站組成的聯合網路進行涵蓋地區內之定位誤差

估算，移動站藉由鄰近的主站觀測資料及估算資訊，執行誤差修正之即時定位技術。

主站係指實體地面基準站，執行連續靜態衛星定位測量任務；而移動站，為相對於主

站而持續移動之坐標待求點位。 

3.9 測量級多星系多頻全球導航衛星接收機(Survey Grade Multi-

Constellation and Multi-Frequency GNSS Receiver) 

接收機係指從天線接收並解調無線電訊號的電子設備；多頻係指具備接收兩種以

上的衛星訊號頻段，如 L1、L2、L5 頻段；多星系係指具備接收兩種以上的衛星系統訊

號，如 GPS、GLONASS、Galileo及 BeiDou 等。 

測量級係指具備支援多星系與多頻載波相位觀測量(Carrier Phase Measurement)接收

且支援即時動態定位技術，並搭配抗訊號干擾與多路徑效應之接收天線，於接收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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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 10 度以上周圍環境無訊號遮蔽情形下，其處理結果之三維定位絕對精度應優於 6

公分。 

3.10光達(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 

為光學遙感技術的一種，指透過脈衝雷射光及其反射訊號的時間間隔計算感測器

與物體的精確間距，加上脈衝雷射光的發射角度可計算物點的相對二維或三維坐標，

其產出成果一般稱為點雲(Point Cloud)。 

3.11直接地理定位(Direct Geo-Referencing, DG) 

指由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統提供相機攝影中心及光達掃瞄原點之外方位參

數，配合其他已知條件，可直接求得影像及光達點雲上目標點之絕對物空間位置。 

3.12車載行動測繪系統(Mobile Mapping System, MMS) 

指結合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統、光達或影像感測器，具備直接地理定位能力

的測繪平台，具有高機動性、高精度，可快速獲得大範圍場域之高精度三維空間資

訊。 

3.13輪速計(Odometer) 

輪速計又稱為里程計，指基於輪胎轉數計算載體速度之感測器，用以計算車輛行

駛距離。 

3.14零速更新(Zero Velocity Update, ZUPT) 

指藉由輪速計或其他感測器之測量資訊，在已知、觀測或假設載體靜止時，三軸

加速度觀測量積分後歸零的約制演算法，常用於車載動態導航中作為導航約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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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檢核點(Check Points) 

檢核點為測繪作業中已知坐標但未納入製圖作業解算的點位，以製圖誤差計算及

精度分析為使用目的。 

3.16控制點(Control Points) 

控制點為測繪作業中已知坐標且有納入製圖作業解算的點位，以提供絕對坐標及

約制測量誤差為使用目的。 

3.17規格驗證(Verification) 

指透過特定的方法求定感測器誤差的過程，其求定結果作為評估感測器是否仍維

持原有應備之規格性能。規格驗證之方式，包含下列二項： 

(1) 儀器出廠時應附有經專業驗證實驗室之測試報告書或相關規格證明。 

(2) 定期透過專業驗證實驗室檢測是否仍符合原出廠規格。所稱定期，需根據儀

器原廠要求及使用頻率斟酌辦理。須驗證之項目詳參章節「5.1.3 系統檢

測」。 

3.18絕對精度(Absolute Accuracy) 

觀測解算結果和已知真值的差值稱為誤差，誤差越大者精度越低，反之亦然。絕

對精度為上述誤差經統計分析後的結果。 

3.19相對精度(Relative Accuracy) 

觀測解算結果和已知真值的差值稱為誤差，誤差越大者精度越低，反之亦然。相

對精度為上述誤差和觀測量經比值計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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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初始對準(Alignment) 

初始對準又稱為系統初始化，指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統啟動時，尋找起始方

位之過程。 

3.21固定臂(Lever Arm) 

固定臂為兩感測器坐標系統間，原點的位置偏移量。 

3.22軸角參數(Boresight) 

軸角參數為兩感測器坐標系統間，軸向差異的旋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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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精地圖製圖作業規格要求 

根據高精地圖產出精度要求及實施作業環境，規格要求如表 1；考量車載行動測繪

製圖系統常用的規格等級，建議之慣性測量元件與配合地面控制點輔助密度如表 2；慣

性測量元件等級分類如表 3；點雲密度等級分類如表 4。 

表 1 車載行動測繪系統實施高精地圖製圖之作業規格要求 

作業規格項目 說明 

實施即時動態定位技術之移動站及地面控制

主站之衛星接收機規格 

需為測量級多星系多頻接收機，至少

支援雙星系雙頻載波相位接收 

慣性測量元件1 

等級 

參考表 2 陀螺儀漂移穩定性 

加速度計漂移穩定性 

衛星接收機及慣性測量元件規格驗證2 必要 

慣性測量元件採樣頻率 > 100 Hz 

無衛星訊號脫落3且

無輪速計輔助之定

位定向精度(1σ) 

水平定位精度 < 3公分 

垂直定位精度 < 5公分 

俯仰角定向精度 < 0.002度 

航向角定向精度 < 0.005度 

光達規格驗證 2 必要 

相機規格驗證 2 必要 

搭配輪速計之水平定位精度 

(無衛星訊號情況下) 
< 0.05% DT（系統精度行走漂移率） 

點雲密度4 至少符合表 4第二級點雲密度要求 

零速更新實施頻率5 

GNSS訊號品質良好

區域 
原則每 10分鐘實施 1分鐘 

GNSS訊號失鎖或是

品質不佳區域 
原則每 2分鐘實施 1分鐘 

地面控制點輔助6 參考表 2 

初始對準 必要 

 
1 慣性測量元件等級分類係歸納參考資料[11]之整理結果；硬體規格為參考 SPAN LCI、SPAN LN200、

IMAR FSAS等車載行動測繪製圖系統常用硬體、文獻研究及實務經驗等綜合評估結果。 
2 規格驗證之執行項目與驗證單位之應備條件，詳參 5.1.3節。 
3 測繪級 INS/GNSS定位定向整合系統多採用緊耦合整合架構，爰所稱衛星訊號脫落條件包含下列二項： 

 因遮蔽效應導致可視衛星少於一顆。 

 因可視衛星訊號不佳，刪除後導致可視衛星少於一顆。 
4 表 4係依各該定位精度需求之理論推估值，依據場域現況、特徵區塊萃取與最終產出需求，於各該對應

範圍內擇定合宜之點雲密度。點雲密度之檢核方式詳參 5.2.1節。 
5 零速更新之實施頻率，可依環境情形、可實施與否及地面控制點輔助間距，選擇性降低實施頻率，詳參

5.1.5節。 
6 地面控制點輔助措施，可依據實際採用之系統規格與本表要求規格之差異，斟酌調整實施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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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議之慣性測量元件等級規格與配合地面控制點輔助密度 

規格 
陀螺漂移與加速度計漂移7 

穩定性(Stability) 

建議地面控制點 

輔助間隔 

導航等級  陀螺漂移穩定性：0.001-0.01度/小時 

 加速度計漂移穩定性：50-100μg 
每 500公尺 

高階戰術等級  陀螺漂移穩定性：0.1-1度/小時 

 加速度計漂移穩定性：100-300μg 
每 300公尺 

中階戰術等級  陀螺漂移穩定性：1-10度/小時 

 加速度計漂移穩定性：300-1000μg 
每 100公尺 

其他等級  陀螺漂移穩定性：>1度/小時 

 加速度計漂移穩定性：>2mg 
每 30公尺 

 

表 3 慣性測量元件等級分類[3][9] 

效能 戰略等級 導航等級 戰術等級 微機電等級 

定位誤差 

(純慣性導航模式) 

< 30 

公尺/小時 

2-4 

公里/小時 

20-40 

公里/小時 

50-500 

公尺/分鐘 

陀螺漂移 

(度/小時) 
0.0001 

0.001-

0.01 
0.1-10 10-3600 

加速度漂移 7 1μg 50-100μg 100-1000μg 0.1-0.5g 

 

表 4 點雲密度等級分類 

點雲密度 

等級 

應用場景 

(三維定位精度) 

點雲密度值 

(pt/m2) 

第一級 
主動控制(Active Control) 

(0.1 m) 
2500-10000 

第二級 
車道內(Where in Lane) 

(0.5 m) 
400-2500 

第三級 
車道級(Which Lane) 

(1.5 m) 
100-400 

 
7 1ug=10-6g, 1mg=10-3g, g=9.8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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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精地圖作業程序及檢核機制 

5.1高精地圖作業程序 

本指引流程如圖 2所示，各執行子項內容於 5.1.1至 5.1.8小節分述。 

 

圖 2 高精地圖製圖作業之車載行動測繪系統流程 

 

5.1.1 任務規劃 

根據施測範圍，預先評估施測之安全條件、交通狀況及環境特殊性，進行儀器種

類、安裝方位、數量選配，並擬定品管計畫及實施路線等先行作業。 

5.1.2 實地踏勘 

依 5.1.1 規劃結果，於施測範圍進行作業時速、儀器運作頻率、方位數量調整及檢

核點選定等評估作業，同時根據衛星定位觀測品質，建立地面控制點或檢核點，並調

整行駛路線順序等任務規劃修正措施，地面控制點及檢核點之測設可參考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採用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技術辦理加密控制及圖根測量作業手冊」[13]

等既有規則，其中檢核點需平均分布於施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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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屬首次於該施測範圍執行測繪任務，應確實執行本項作業，後續重複針對同施

測範圍進行任務，則可選擇性省略本步驟。 

5.1.3 系統檢測 

任務執行前，車載行動測繪系統須經下列驗證程序進行檢測，確認符合原出廠規

格或得其設定參數，各該執行驗證之實驗室、平台及場地應備條件如表 5： 

(1) 影像感測器：需透過影像感測器內方位及相對方位驗證場得內方位及相對方位參

數。 

(2) 光達感測器：定期回歸原廠辦理驗證。 

(3) INS/GNSS定位定向整合系統：驗證項目見表 6。 

(4) 感測器安裝參數（固定臂及軸角參數）：需定期或每次執行測繪任務前至室外驗證

場辦理。 

表 5 執行驗證單位及其應備條件 

執行驗證單位 應備條件 

影像感測器內方位及

相對方位驗證場 

場地布設之人造標設計須考量基線長度及網型

強度，其使用解算軟體須有影像感測器內方位

及相對方位參數求解能力，及經統計分析之參

數精度結果。 

專業驗證實驗室 

須利用高精度雙軸轉台進行慣性測量元件之驗

證與測試，並依據 IEEE 1554-2005 號標準文件

所建議之程序[6]。 

靜態驗證基線場 

基線樁之固定坐標需定期檢驗並須達到公釐等

級，而基線方位角須透過全測站精確標定真北

參考線，精度應在 0.0005度內。 

動態測試平台 

應具備導航等級以上之 INS/GNSS 定位定向整

合系統作為參考系統，且須優於受測系統規格

10 倍以上，驗證受測系統之定位、定向及定速

精度。 

室外驗證場 

場域選定須考量衛星訊號品質因素，其作為控

制點或檢核點之自然物或人造標，該等坐標絕

對精度須符合我國既有控制點相關施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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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INS/GNSS定位定向整合系統應驗證項目 

 專業驗證實驗室 靜態驗證基線場 動態測試平台 

衛星定位 

系統 

 系統輸出初檢 

 初始航向檢測 

 絕對定位精度驗證 

 絕對定向精度驗證 

 絕對定速精度驗證 

 相對定位精度驗證 

 相對定向精度驗證 

 相對定速精度驗證 

慣性導航 

系統 

 系統輸出初檢 

 初始航向檢測 

 規格絕對精度驗證 

 絕對定向精度驗證 

 相對定位精度驗證 

 相對定向精度驗證 

 相對定速精度驗證 

 

 

5.1.4 系統初始對準 

INS/GNSS定位定向整合系統之初始對準步驟： 

(1) 靜態初始對準程序：車載行動測繪系統須靜止 1-2分鐘完成靜態初始對準。 

(2) 動態初始對準程序：依施測範圍可供行駛之道路型態，以提供足量之姿態變化之軌

跡進行 10-15分鐘變速繞行動作，完成動態初始對準。車載常見之足量姿態變化軌

跡類型示例如圖 3。 

(3) 完成資料蒐集作業後應循(2)、(1)之反向模式運作重複初始對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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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動態初始對準程序 

5.1.5 資料蒐集作業 

車載行動測繪系統資料蒐集作業之注意事項與實施措施： 

(1) 操作人員須持續檢視感測儀器是否正常運作及資料時間同步；倘若各感測器有即時

產出指標，應參考原廠手冊依各該指標項目代表意義綜合衡量資料蒐集狀況。 

(2) 地面控制點輔助之實施原則參考表 2，其控制點應為現地自然物、人工構造物（如

道路標線邊角）或人造標，並具備公分級精度。執行間距依採用之 INS/GNSS 定位

定向整合系統等級、衛星定位訊號品質、施測環境情形及可實施與否斟酌調整。其

中，衛星訊號品質判斷準則可參考標準資料轉換格式 RINEX v3.03[6]辦理。 

(3) 零速更新之實施區域宜為接收天線仰角 10度以上無訊號遮蔽之處，其實施頻率原則

依衛星訊號品質而定：若衛星訊號品質與接收情況良好，則每 10分鐘實施零速更新

1 分鐘；如衛星訊號品質不佳或頻繁失鎖，則須 2 分鐘實施零速更新 1 分鐘。實施

頻率之調整除同(2)所列因素外，並可依地面控制點輔助間距之加密程度對應調整：

如高樓城市施測範圍因衛星訊號品質不佳而提高地面控制點輔助間距時，零速更新

則可相對調降實施頻率；又如國道等施測範圍因鮮有訊號遮蔽情形發生，且零速更

新之實施有其困難，可免除其實施必要或改採航空測量測設之地面控制點輔助措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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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資料後處理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統、影像感測器或光達感測器等資料解算程序，根據各

該商用套裝系統之處理軟體辦理，其最終產出應符合 5.2.3查核列表所示。 

5.1.7 精度檢核 

參照「5.2高精地圖檢核機制及查核方法」。 

5.1.8 地圖產製及報告書撰寫 

通過檢核之最終產出圖資成果應依高精地圖內容及格式相關標準或需求單位之委

託項目為之；同時，其成果報告書為對應之說明文件，闡述資料蒐集的規格及方式，

作為高精地圖之詮釋資料，應至少包含：作業規劃資料、儀器型式與規格、驗證報告

書、控制點及檢核點測量成果與分布範圍、影像及點雲掃瞄報告、資料後處理成果、

自我檢核結果及精度分析等，其餘則根據需求單位要求酌予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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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高精地圖檢核機制及查核方法 

5.2.1 自我檢核機制 

5.2.1.1定位定向成果自我檢核說明：（流程見圖 4右側紅框處） 

(1) 目的係檢測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統發生衛星訊號脫落、衛星訊號斷訊、慣性

測量元件漂移時造成的誤差累積，其影響量級是否仍符合合理精度範圍。 

(2) 表 1所列 INS/GNSS定位定向整合系統要求規格之理論誤差量如表 7，可經誤差傳播

推算理論外方位參數誤差；如直接地理定位計算結果與透過控制點反算之外方位參

數兩者較差超過表 7，則需考量額外進行控制點輔助措施。 

表 7 INS/GNSS定位定向整合系統相關誤差與預估量級[3] 

誤差來源 預估誤差量 

定位誤差 2-10公分 (cm) 

定向誤差 1-5角分 (arc-minute)8 

固定臂之校準誤差 0.1-0.3公分 (cm) 

軸角參數之校準誤差 1-3角分 (arc-minute) 

同步誤差 1-2毫秒 (millisecond) 

 

5.2.1.2直接地理定位成果自我檢核說明：（流程見圖 4左側藍框處） 

(1) 目的係檢測並提升直接地理定位網型平差結果，確保求解之外方位參數符合合理精

度範圍。 

(2) 網型平差應包含相當數量且經正確匹配之連結點，同時相關誤差因子（包含固定臂

與同步誤差）應一同納入整體平差解算，使剩餘誤差最小化。 

(3) 當檢核區內存在已知控制點時，偵測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統與本地坐標基準

間的區域平移誤差，並進行補償。 

 

 
8 角分為平面角之單位，1o（度）=60′（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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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車載行動測繪系統自我檢核機制 

 

5.2.1.3點雲密度自我檢核說明： 

點雲密度檢核以路面標線及特徵區塊之點雲密度為主，抽樣計算各單位樣本單元

的平均點雲密度是否達到標準，抽樣之樣本單位大小應考量施測環境複雜度及特徵區

塊樣貌特性等因素斟酌調整。 

5.2.2 檢核點精度分析 

視檢核點原測設坐標為參考真值，與資料後處理之檢核點坐標計算結果進行誤差

定量分析的過程。驗證指標應包含平面/垂直/三維方向，並以誤差平均、最大/最小定位

誤差、誤差均方根值表示，輔以繪製折線圖/直方圖檢視誤差分布[3]。 

倘檢核結果未能滿足高精地圖精度需求，則應增加地面控制點數量及輔助次數，

參考 5.2.1方式辦理。 

5.2.3 高精地圖作業過程與產出成果查核列表 

歸納高精地圖作業過程及產出成果應查核項目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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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高精地圖作業過程與產出成果查核列表 

工作項目 查核項目 查核方式 

作業規劃 

車載行動測繪系統之掃瞄儀

設備型式、規格及驗證成果 查核儀器規格及驗證書面報告（包含

INS/GNSS、LiDAR、影像感測器等）。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

統性能 

測繪作業規劃 

1. 掃瞄範圍是否涵蓋測區。 

2. 檢查 GNSS 基站分布及觀測時段之衛星

幾何條件。 

3. 掃瞄設定參數（包含掃瞄頻率、角度及

測繪車時速等）。 

控制測量 

控制測量成果計畫書（包含

控制點及檢核點之分布圖及

坐標） 

1. 控制點精度是否滿足既有測設規則或達

公分等級。 

2. 檢核點需平均分布於試驗區，其絕對精

度是否滿足既有測設規則或達公分等

級。 

車載測繪

作業 

INS/GNSS 定位定向整合系

統計算成果 

定位定向成果是否符合行動測繪高精製圖

精度需求。 

車載行動測繪系統掃瞄未經

後處理之原始資料 

1. 各原始檔案檢查施測日期時間及施測路

線是否與規劃路線一致。 

2. 各儀器觀測資料是否完成時間同步及坐

標系統轉換。 

資料 

後處理 

點雲密度檢核 
樣本單位之點雲密度是否符合應用場景需

求。 

向量圖層正確性檢核 

1. 屬性資訊是否正確（如車道種類、曲

率、寬度、限速、方向等）。 

2. 特徵區塊範圍及道路形狀是否正確。 

3. 特徵區塊之空間絕對位置，平面位置較

差須優於20公分，三維較差須優於30公

分。 

4. 圖資內容是否依高精地圖內容及格式相

關標準或需求單位之委託項目覈實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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